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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08 年 2 月 25 日至 3月 7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第二十三 
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和 
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两性平 
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资金筹措 

 
 
 

享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北爱尔兰妇女欧洲论坛

提交的说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说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6/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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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北爱尔兰妇女欧洲论坛是一个伞式组织，其宗旨是扩大妇女在公共和政治生

活中的影响及参与，促进为妇女制定积极的社会、经济及环境政策。北爱尔兰妇

女欧洲论坛还与属于联合王国妇女联合委员会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组织合

作，努力确保北爱尔兰妇女在国家和国际两级拥有发言权；在欧洲一级，它还是

欧洲联盟最大的妇女联合会伞式组织——欧洲妇女游说团的成员。 

 北爱尔兰妇女欧洲论坛在查阅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核可的关

于妇女平等参与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及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商定结论后得出结

论：会员国尚未履行就采取积极的行动措施来落实每项结论的承诺。 

 北爱尔兰社会正在摆脱长达 30 年的冲突。作为和平进程基础的 1998 年《复

活节协议》承诺，“妇女全面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然而，北爱尔兰妇女在很大

程度上仍然不能参与最直接负责解决冲突的机构。北爱尔兰妇女欧洲论坛认为，

这种整个社会缺乏两性平等的情况是阻碍建立新的共同未来的主要因素。 

 以下实例说明了妇女在政治和公共生活中代表人数依然偏低的情况。 

政治生活 

 北爱尔兰议会 2007 年换届选举时，108 名议员中只有 18 名妇女当选。尽管

在分享权力的行政部门有 4 名妇女担任部长级职务，却无妇女担任任何其他高级

职务。例如，5 名北爱尔兰议会专员、议长或 3名副议长中无一是妇女。 

 就议会各委员会而言，在 11 个法定委员会、6 个常设委员会和两个特设委员

会中，只有两名妇女担任委员会主席，两名妇女担任副主席。其中一个特设委员

会的宗旨是审议 2007 年刑事司法（北爱尔兰）命令拟议草案。这项立法草案涵

盖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新的判决权、某些罪犯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新的公路交通

犯罪；与酗酒有关的犯罪。该委员会的 11 名成员中只有一名妇女。 

 在审查了北爱尔兰公共管理部门之后，有计划采用新的地方政府机构，以减

少地方政府的数量。政府没有计划在新机构中确保两性平等，或鼓励各政党根据

《2002 年反性别歧视法（选举候选人）》的规定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当选担任地

方政府职务的男子和妇女的数量方面存在不平等情况。由于政治职位减少，在两

性平等方面也没有任何指导，这将对妇女产生不利影响。 

出任公职 

 公共机构在爱尔兰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它们负责管理我们

平时使用的卫生和教育等服务。然而，尽管已制定目标，妇女在公共机构的任职

人数在过去十年中有所下降。在 1996 至 1997 年，有 35％的妇女在公共机构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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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的主席是妇女。2005 至 2006 年，任职人数下降至 32％，只有 25％的妇女担

任主席。 

司法部门任命 

 在北爱尔兰，高等法院法官中无一人是女性。2005 年对担任司法职务和资深

律师的妇女所作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妇女担任正职的人数远远低于联合王国其

他地方，若与其他国家相比，情况甚至更糟。有 166 名妇女（18％）担任郡级法

院法官、法庭庭长等法律职务。 

警务 

 在警务部门，三分之二以上的辅助人员为妇女，略高于 20％的全职警官为妇

女，其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较少。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通过了积极行动立法，

以确保新成立警务部门的征聘过程纠正以往的宗教不均衡局面。然而，在两性问

题上没有采取任何此类行动。 

妇女团体/组织 

 妇女团体不仅在冲突最严重时期调动起来，而且在正式和平谈判开始之前就

积极构建连接不同社区之间的桥梁。她们并没有侧重于过去的不公，而是商讨保

健和教育等问题的解决之道和战略，建立培训和发展方案及支助网络。由于缺乏

资源，加上政府没有为解决欧洲资助结束后出现的赤字作出任何积极承诺，其中

许多团体目前的情况岌岌可危。 

 妇女的农村网络要么即将关闭，要么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努力提供服务。妇

女团体和组织建立社会资本的能力因缺乏正式政府资助而受到制约，这些资源涌

入到意在结束冲突的机构所支持的其他部门。一个生机勃勃的北爱尔兰妇女界目

前面临着长期可持续能力危机。 

 在北爱尔兰许多地区，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社区间暴力。男性社区领导人士居

于主导地位，各有一套议程，而且这些议程往往具有准军事性质，在这种情况下，

女性活跃人士发挥榜样作用和采取促进和解行动的能力就需要支持。建立和重建

民间社会，需要对社区发展原则和做法作出承诺，还需要保持基层活动所需的充

足资金。政府需要认识到，妇女界的工作对于和平建设的大局至关重要。 

结论 

 在那些具有重要影响力而且控制大多数重要资源的北爱尔兰主要机构和部

门，包括在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设立的部门，北爱尔兰妇女的任职人数仍然偏

低。将大量妇女排斥于负责推进和平进程的政治机构之外，意味着最终的结局将

不仅为男子的优先事项所左右，也不会有助于解决妇女所关心问题或促进妇女实

际参与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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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努力确保两性平等，根除源于冲突而又孳生冲突的不平等现象，那么，

结束冲突和建设和平的任务就无法完成。然而，最近的政府方案及其预算并未承

诺将妇女界的经验、技能和方案纳入到冲突后社会重建安排的主流。 

 在要求明确承诺促进人权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还需要国际社会施加压力，

以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把司法机构的人权再培训或把让妇女

正式参与和平谈判作为优先事项。 

 从较为积极的方面来看，在处理冲突和和平建设方面，北爱尔兰在来自不同

社会、宗教和政治背景的妇女建立信任和合作方面有着许多经验。可以从中学到

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愿意分享我们在建立社区凝聚力方面的经验。 

 


